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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标的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台/套）
	单价最高限价（万元）
	是否允许进口
	是否为核心产品

	1
	生物安全型脉动真空灭菌器
	1
	49
	否
	是

	2
	实验动物专用型脉动真空灭菌器
	1
	20
	否
	否

	3
	脉动真空灭菌器
	1
	25.8
	否
	否

	4
	紫外传递窗
	11
	1.5
	否
	否



二、商务要求
（一）交货时间和地点：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60日内完成交货。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见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三）包装和运输（如适用，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采购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科研实验室设备购置项目”，供应商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设备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产品、优良的货物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bookmark: OLE_LINK1]★2.1属于《特种设备目录》界定的压力容器，制造厂商须持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压力容器）。（不适用的情况除外）
2.2投标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
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3.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货物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制造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3.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3.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3.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3.6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规定，本项目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如供应商所投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且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证明材料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负责，提交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具体要求
标的1：生物安全型脉动真空灭菌器
1.工作条件
1.1设备用电条件：380V/50Hz，运行功率≤35kW
1.2设备用气条件：现场供给压缩空气压力为0.5-0.7MPa，可满足设备运行需求
1.3设备用水条件：现场提供洁净水，压力为0.15-0.3MPa；现场提供软化水，压力为0.15-0.3MPa，可满足设备使用需求
2.用途：适用于生物安全实验室各种产品的灭菌：工器具、玻璃制品、过滤器、开口或闭口液体、废弃物（普通或高危）、动物尸体、医用材料等，多种灭菌程序可供选择，满足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日常灭菌需求。
3.技术要求
▲3.1设备外形尺寸（宽×深×高）≤1450×1250×1900mm；设备内室尺寸（宽×深×高）≥600×980×600mm。
3.2灭菌内室有效容积≥350L。
3.3主体结构为矩形夹套容器；筒体、夹套、门板材质均不低于316L不锈钢，厚度≥6mm；≥30000次灭菌循环。
3.4采用自动化焊接工艺。
▲3.5设计压力≥0.3MPa，设计温度≥150℃；夹套耐压试验压力≥0.45MPa，容器耐压试验压力≥0.4MPa。
3.6密封门采用机动驱动方式，为双门通道型结构，具备安全联锁及双门互锁装置。
▲3.7门密封圈采用高抗撕硅胶材质，安装于主体密封槽内；密封气路连接管路为不易损耗的金属材质（提供门密封圈安装实物和金属材质气路照片证明）。
3.8灭菌腔体温度最低点设置温度监测点。
3.9控制系统采用PLC控制器，运行数据可通过打印装置输出；具备电脑远程监控接口，支持以太网、TCP/IP等网络协议，可打印中文数据。
3.10灭菌过程的温度、压力、时间、过程阶段、预置参数等可在触摸屏上自动显示；设备预留USB接口，可将数据导出至U盘存储；预留监控电脑接口，程序运行参数可传输并保存至监控电脑；配备打印输出装置，可打印工作过程参数。
3.11设备具备管理员、工艺员、操作员等权限管理功能。
▲3.12设备配备生物安全处理系统，可对灭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液等污染物进行在线处理；废气经排气管路过滤器过滤后排放，冷凝水废液在柜体内完成灭菌后实现无菌排放。
▲3.13灭菌器主体配备集成生物密封装置，与墙体采用柔性密封连接，可在普通、高危和污染区域形成气密屏障；密封结构满足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要求。
3.14设备具备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手动模式下可显示各个阀门部件的开关状态。
3.15采用前后双彩色触摸屏结构，屏幕尺寸≥7英寸，分辨率≥800×480，防护等级≥IP65；支持RS232、RS485、TCP/IP通讯，操作界面可中英文切换。
▲3.16设备具备织物、器械、液体、动物、BD测试、自定义等多种程序可供选择；（提供程序选择页面截图照片）。
3.17设备配备灭菌内室安全阀无菌泄放装置，符合TSG21-2016《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要求。
3.18配备隔膜式压力表，设备验收前压力表须经计量检定合格。
3.19抽空装置采用单级直连式水循环真空泵。
3.20真空泵防护等级≥IP55。
3.21管路采用不低于304不锈钢卫生级管路，焊接完成后管路内外抛光处理，采用卫生级连接方式。
3.22灭菌器主体具备良好保温措施，设备表面温度≤45℃，保温罩采用金属材质。
3.23设备配备节水降噪装置，运行噪音≤70dB。
▲3.24设备自带蒸汽发生器，蒸汽发生器与主体连接方式为可拆卸式（提供蒸汽发生器安装实物照片）。
▲3.25设备配备生物安全型灭菌内室安全阀无菌泄放装置。
3.26可提供灭菌效果检测化学指示卡及生物指示剂。
标的2：实验动物专用型脉动真空灭菌器
1.设备应外形尺寸（宽*深*高）≤1250*1250*1900mm；设备内室尺寸（宽*深*高）≥600*980*600mm。
2.灭菌内室容积：≥350L。
▲3.主体结构：主体结构为矩形夹套容器；筒体采用不低于316L不锈钢，夹套、门板采用不低于304不锈钢材质，厚度≥5mm；≥20000次灭菌循环。
4.采用自动化焊接工艺。
5.密封门采用机动驱动方式，为双门通道型结构，具备安全联锁及双门互锁装置，保证灭菌器前后区域有效隔离，门体啮合可靠。
6.门密封圈：门密封圈采用高抗撕硅胶材质，安装于主体密封槽内；密封气路连接管路为不易损耗的金属材质。
▲7.设计压力≥0.3MPa，设计温度≥150℃；夹套耐压试验压力≥0.45MPa，容器耐压试验压力≥0.4MPa。
8.采用彩色触摸屏操作界面，灭菌程序的压力、温度、时间等参数可根据需要自行设定，屏幕：≥64K真彩触摸屏；屏幕尺寸：≥7英寸；分辨率：≥800×480；防尘防水等级：≥IP65；通讯协议：支持RS-422、RS-485、TCP/IP通讯。
9.控制系统采用PLC控制器，运行数据可通过打印装置输出；具备电脑远程监控接口，支持以太网、TCP/IP等网络协议，可打印中文数据。
10.灭菌过程的温度、压力、时间、过程阶段、预置参数等可在触摸屏上自动显示；设备预留USB接口，可将数据导出至U盘存储；预留监控电脑接口，程序运行参数可传输并保存至监控电脑；配备打印输出装置，可打印工作过程参数。
11.设备具备管理员、工艺员、操作员等权限管理功能。
▲12.程序选择：设备具有饲料灭菌、塑料物品灭菌、金属物品灭菌、织物灭菌、开口容器液体灭菌、固体废弃物灭菌、垫料灭菌、BD测试、真空测试、自定义程序。（提供程序选择界面照片）。
13.设备具备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手动模式下可显示各个阀门部件的开关状态。
▲14.抽空装置采用单级直连式水循环真空泵（提供真空泵与缓冲水箱相连接的证明照片）。
15.真空泵防护等级≥IP55。
16.管路采用不低于304不锈钢卫生级管路，焊接完成后管路内外抛光处理，采用卫生级连接方式。
17.设备具备节水设计，具有换热器冷凝水回收系统。
18.灭菌器主体具备良好保温措施，设备表面温度≤45℃，保温罩采用金属材质。
19.设备配备节水降噪装置，运行噪音≤70dB。
20.设备自带蒸汽发生器，蒸汽发生器与主体连接方式为可拆卸式，维护方便，满足安全及卫生要求。
21.可提供灭菌效果检测化学指示卡及生物指示剂。
标的3：脉动真空灭菌器
1.设备外形尺寸（宽*深*高）≤1300*1250*1900mm；设备内室尺寸（宽*深*高）≥600*980*600mm。
2.灭菌内室容积：≥350L。
▲3.主体结构：主体结构为矩形夹套容器；筒体、夹套、门板不低于304不锈钢材质，厚度≥6mm；≥20000次灭菌循环。
4.采用自动化焊接工艺。
5.密封门采用机动驱动方式，为双门通道型结构，具备安全联锁及双门互锁装置。
6.门密封圈：门密封圈采用高抗撕硅胶材质，安装于主体密封槽内；密封气路连接管路为不易损耗的金属材质。
▲7.设计压力≥0.3MPa，设计温度≥150℃；夹套耐压试验压力≥0.45MPa，容器耐压试验压力≥0.4MPa。
8.采用彩色触摸屏操作界面，灭菌程序的压力、温度、时间等参数可根据需要自行设定，屏幕：≥64K真彩触摸屏；屏幕尺寸：≥7英寸；分辨率：≥800×480；防尘防水等级：IP65；通讯协议：支持RS-422、RS-485、TCP/IP通讯；
9.控制系统：PLC（控制器）控制，运行过程中的数据通过打印机打印；具备电脑远程监控接口，支持以太网，支持TCP/IP等众多网络协议，可打印中文数据。
10.灭菌过程的温度、压力、时间、过程阶段、预置参数等可在触摸屏上自动显示；设备预留USB接口，可将数据导出至U盘存储；预留监控电脑接口，程序运行参数可传输并保存至监控电脑；配备打印输出装置，可打印工作过程参数。
11.设备具备管理员、工艺员、操作员等权限管理功能。
▲12.程序选择：设备屏幕可显示袋装固体污染物、塑料物品灭菌、金属物品灭菌、织物灭菌、开口容器液体灭菌、固液废弃物灭菌、培养基灭菌、高温塑料物品灭菌、玻璃物品灭菌、BD测试、真空测试、自定义程序等。（提供程序选择界面照片）；
13.设备具备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手动模式下可显示各个阀门部件的开关状态。
14.抽空装置采用单级直连式水循环真空泵
15.真空泵防护等级≥IP55
16.管路采用不低于304不锈钢卫生级管路，焊接完成后管路内外抛光处理，采用卫生级连接方式。
17.设备具备节水功能，具有换热器冷凝水回收系统。
18.灭菌器主体具备良好保温措施，设备表面温度≤45℃，保温罩采用金属材质。
19.设备配备节水降噪装置，运行噪音≤70dB。
20.设备自带蒸汽发生器，蒸汽发生器与主体连接方式为可拆卸式。
21.可提供灭菌效果检测化学指示卡及生物指示剂；
标的4：紫外传递窗
1.设备外形尺寸≤800×800×800mm（宽×深×高），舱内尺寸≥550×700×600mm（宽×深×高）；
2.设备整体应采用不低于304不锈钢材质，具有耐腐蚀能力；
3.设备舱体内配备≥4个紫外灯管，上下左右各一个，保证消毒物品能被均匀照射；
4.内表面平整光滑，圆角过渡设计，无清洁死角；
5.前后门互锁设计；
6.前后端均配置钢化玻璃视窗。
（三）其他要求 
1.质保期：整机系统（最终验收合格后）质保期不少于3年。
2.安装：供应商在交货后30天内到现场开箱验货，并完成安装、调试。
3.培训：供应商免费提供设备到达现场后的安装、调试及应用培训，直至操作人员掌握为止。
4.技术支持：供应商免费提供设备使用手册、培训教材、应用资料等；长期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5.维修要求：在设备整个使用期内，供应商应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在接到用户维修要求后须在2小时内作出回应，并在48小时内派员到达采购人现场实施维修。
6.验收：产品到货后，采购人使用单位进行开箱检查，对于出现的产品损坏、数量不全、产品不符等问题时，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供应商退货、更换货物、补充货物。按合同文件的技术指标对产品的性能、配置进行选择性测试检查。 
7.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
7.1供货、安装、验收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7.1.1供货保障方案；
7.1.2安装实施方案；
7.1.3验收标准与流程方案；
7.1.4项目进度保障措施。
7.2售后服务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7.2.1售后服务承诺（售后响应及处理周期等）及保障措施；
7.2.2售后备品备件情况；
7.2.3售后人员配置及回访方案。
7.3培训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7.3.1培训的时间、培训方式、培训内容；
7.3.2培训师资与保障措施、培训效果评估及考核方案。 
（四）特别说明
1.对于技术规格中标注“★”号的技术参数代表实质性指标，不满足该指标项将直接导致投标被拒绝。
2.标注“▲”的指标为重要的技术指标，不满足将导致其在第四章评标标准中对采购需求的响应情况被扣除相应分值。
3.对于采购需求三、技术要求（二）具体要求中标注“▲”号的技术指标，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照招标文件技术规格的要求提供技术应答的证明材料，其中证明材料除招标文件中有明确规定的证明材料外，其余“▲”号的技术指标需提供产品说明书或产品彩页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如投标人技术响应与证明材料不一致，将以证明材料为准。对于投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技术应答未按本条款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评标委员会可不予承认，并可认为该技术应答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由此产生的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4.对于采购需求三、技术要求（二）具体要求中的技术指标，如应提供且可以提供设备的真实技术指标参数但不提供，只照抄招标文件参数要求，经评标委员会认定，该项指标为负偏离。

